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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1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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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支局、办事处：   

  4 月 21 日，福建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福建局）印发了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 13 项检验检

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试行），在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平潭片区先行实施，随后发布了相关

的作业指导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为复制推广积累了经验。根据国务院及质检总局、福建

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创新成果的有关精神，福建局经研究，决定在辖区内全面

复制推广首批有关检验检疫创新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制推广主要内容   

  （一）在福建局辖区复制推广的措施（7 项）   

  1．全球维修产业检验检疫监管；   

  2．出入境生物材料制品风险管理；   

  3．中转货物产地来源证管理；   

  4．检验检疫通关无纸化；   

  5．改革和简化产地证签证管理；   

  6．跨境电商便捷监管；   

  7．台湾输入食品、农产品等产品快速检验检疫模式。   

  （二）在福建局辖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措施（4 项）   

  1．进口货物预检验；   

  2．分线监督管理；   

  3．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负面清单管理；   

  4．台湾输大陆商品快速验放机制。   

  （三）在平潭复制推广的措施（1 项）   

  对平潭片区与台湾之间进出口商品原则上不实施检验，检验检疫机构加强事后监管。   

  二、加强组织实施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福建自贸试验区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复制推广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健全

工作机制，按照“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和作业指导书”（具体见附

件）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省局相关业务管理处反馈，确

保各项改革创新措施落实到位。 

 

  福建检验检疫局 

  2015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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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福建自贸试验区首批检验检疫创新措施工作规范（（（（试行试行试行试行））））和作业指导书目录和作业指导书目录和作业指导书目录和作业指导书目录    

 

 

 


